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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会议精神，大力弘扬人

民教师高尚师德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激励广大教职工

围绕学校第五次党代会目标凝心聚力、尽职履责，以服务提

质增效推动我校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创建师生满意窗口、争当优秀服务标兵 

三、创建单位 

财务处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心理健康教育中心、团委、

招生就业处、党委保卫部、后勤保障部、教学工作部、图书

馆、信息中心、国际合作交流处、创新创业学院。 

四、创建内容（评比条件） 

通过开展“优质服务窗口”创建活动，充分发挥党员先

锋模范作用，带动所在部门争建师生满意窗口、争创优质服

务品牌、争做师生服务标兵，争当师生称赞模范，努力提升

服务师生的能力和水平。 

（一）满意窗口（先进集体） 

表彰坚持以师生满意为目标，不断改进服务质量，表现

优异的先进集体： 

1.业务知识熟练，服务操作规范。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，

推行服务承诺制；推行限时服务，减少服务对象等候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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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服务质量优秀，服务风气良好。自觉抵制、纠正和克

服各种不正之风，无冷、横、硬和吃、拿、卡、要现象。 

3.服务须知明确，办事指南规范。有完整服务对象须知、

办事指南等，做到服务管理规范化，服务过程程序化，简化

办事程序，处理业务熟练、无差错。 

4.环境整洁优美，服务设施完好，办公区域环境整洁卫

生，柜台、个人办公桌面物品摆放有序。 

5.服务仪表端庄，服务过程耐心。文明礼貌、挂牌上岗、

热情大方，文明用语，解答耐心。 

6.强化服务监督，健全监督体系。公布投诉（联系）电

话（邮箱）或意见簿（箱）；及时、妥善处理服务对象的有

效投诉，保证一定时限内有回复或回访，投诉处理率和答复

率达 100％。 

7.服务对象满意度高。 

(二) 服务标兵（先进个人） 

（在申报优质服务窗口的单位中产生）表彰立足本职岗

位、践行雷锋精神，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： 

1.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理想信念坚定，深刻

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 

2.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自觉主动践行“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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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”校园核心价值观，认真践行雷锋精神，爱岗敬业、积

极进取，脚踏实地、乐于奉献，立足本职、建功立业，取得

优异成绩、作出积极贡献。 

3.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和师生美誉度，具有优秀的职业素

养、坚实的基础理论、精湛的职业技能和丰富的专业知识。 

4.忠诚教育事业，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为人师表，

作风正派，团结协作,乐于助人,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

神，维护集体荣誉。 

5.服务对象满意度高。 

五、活动时间 

2024 年 3 月—12 月 

六、组织领导 

1.宣传发动阶段（3 月）。参与创建的各窗口服务单位

根据本单位实际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活动重点，广泛发动

参与。 

2.组织实施阶段（4 月—12 月）。各创建单位从窗口服

务工作的细节抓起，从广大师生普遍关心的事情做起，对照

创建内容，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

平。机关党总支在创建窗口张贴标识，予以公布。 

3.总结表彰阶段（2025 年 1 月）。各创建单位认真总结

并组织申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机关党总支联合校工会对




